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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

（2011 年 6 月 16 日青岛市人民政府令第 212 号公布

2017 年 12 月 13 日经青岛市第十六届人民政府第 20 次常务

会议修订通过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管理，规范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

行为，合理利用城市空间资源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

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城市、镇规划区以及其他实行城市化管理

区域内的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户外广告设置包括以下情形：

（一）利用户外场地、建（构）筑物、市政设施设置展

示牌、霓虹灯、发光字体、电子显示屏、电子翻板装置、灯

箱、广告栏、宣传栏、实物模型等广告设施的；

（二）利用建（构）筑物、车体、水上漂浮物、升空器

具、充气物、亭体、工地围墙（挡）、模型等绘制、张贴、

悬挂、投影、显示广告的；

（三）其他设置户外广告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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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所称招牌设置，是指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

其他组织及个体工商户在其办公地或者经营场所的户外空

间设置的，表明其名称、字号、标志的牌匾、灯箱、霓虹灯、

文字符号的行为。

第四条 市、区（市）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区（市）

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（以下统称城市管理部门）负责户外广

告和招牌设置的监督工作。

城乡规划、城乡建设、城管执法、交通运输、工商、公

安等部门按照职责负责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的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市城市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城乡规划、交通运输、

工商、公安、城乡建设、质监等部门编制户外广告设置技术

规范，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。

第六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，会

同城市管理、交通运输、工商、公安、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

编制管辖范围内户外广告设置规划，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

公布实施。户外广告设置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禁设区、限设区、可设区；

（二）户外广告布局、总量、密度、种类的控制原则；

（三）户外广告设置的位置、形式、规模、色彩等基本

设置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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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户外广告设置应当遵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符合户外广告设置规划和技术规范；

（二）户外广告设施的设计、施工、安装、维修、安全

检测等技术要求，应当符合安全生产、安全管理等有关规定

和标准;

（三）户外广告设施的技术、材料、工艺等应当符合节

能和环保要求。

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设置户外广告：

（一）利用交通安全设施、交通标志的；

（二）影响市政公共设施、交通安全设施、交通标志、

消防设施、消防安全标志使用的；

（三）妨碍生产生活、有碍市容市貌的；

（四）在国家机关、文物保护单位、风景名胜区等的建

筑控制地带，或者市、区（市）人民政府禁止设置户外广告

的区域设置的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规划禁止设置户外广告的

其他情形。

建筑物屋顶不得设置大型户外广告。城市建成区范围内

禁止设置大型立柱式广告和条幅广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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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设置招牌应当符合规划和技术规范，不得危及

建（构）筑物使用安全、损害市容市貌、妨碍生产或者生活。

招牌内容限于标明本单位的名称、联系方式、标识，不得发

布或者变相发布商业广告。同一单位在同一街面仅限设置1

块招牌。

在建（构）筑物外立面设置的招牌，应当与建（构）筑

物本身以及相邻招牌的高度、造型、规格等相协调，并保持

整洁美观，出现破损、褪色、脏污、字体残缺的，其设置者

应当及时维护、整修。

第十条 大型户外广告设置由区（市）大型户外广告主

管部门负责审批。

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建筑物、设施上张挂、张贴宣传品由

区（市）大型户外广告主管部门负责审批。

第十一条 申请设置大型户外广告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大型户外广告设置申请表；

（二）营业执照或者其他有效证照;

（三）设置大型户外广告所利用的场地、建（构）筑物、

设施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明，其中，租赁场地、建（构）

筑物、设施设置的，还应当提供出租方同意设置的证明材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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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大型户外广告设施结构设计图、位置关系图、正

立面图及效果图。

以金属结构为主体的大型户外广告设施，许可期满申请

延续的，应当提交安全检测鉴定机构出具的安全检测报告。

第十二条 受理机关收到大型户外广告设置申请后的

20个工作日内，对符合大型户外广告设置条件的，依法作出

准予许可决定，核发大型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证；对不符合设

置条件的，依法作出不予许可决定，并说明理由。

第十三条 大型户外广告设置许可期限最长为3年，需

要延续设置期限的，应当在距许可期限届满30日前向作出原

审批机关提出申请。审批机关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

准予延续的决定；逾期未作决定的，视为准予延续。

第十四条 大型户外广告设置期满不再续期的，管理维

护单位应当自设置期满后10日内自行拆除；其他户外广告设

施不再使用的，应当及时自行拆除。

招牌设置单位因搬迁、注销等原因不再使用招牌的，应

当于搬迁、注销后10日内自行拆除。

第十五条 经批准设置的大型户外广告设施，应当标注

许可编号和设置单位。大型户外广告设施建设完工后，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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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结构设计图、施工监理报告和竣工验收报告等资料报原审

批部门备案。

第十六条 支持利用户外广告设施发布公益广告，传播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倡导文明风尚。

支持户外广告设施在空置期间发布公益广告，空置期间

超过5日的，应当发布公益广告。

大型户外广告设施发布公益广告的具体要求，由大型户

外广告主管部门会同市文明建设工作机构确定并公布。

第十七条 户外广告和招牌管理维护单位应当定期对

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进行自检并作好记录。

户外广告设施出现破损、倾斜、残缺、污损、褪色的，

管理维护单位应当及时修复或者更新。

霓虹灯、发光字体、电子显示装置、灯箱等形式的户外

广告和招牌设施，应当保持画面显示完整，出现断亮、残损

的，应当及时维修、更换。

第十八条 大型户外广告设置超过12个月的，应当委托

安全检测鉴定机构进行安全检测，安全检测报告应当报审批

部门备案。

大型户外广告设施出现锈蚀或者存在安全隐患或者经

检测不合格的，应当立即维修或者拆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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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大型户外广告设置审批部门应当在核发大

型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证后3日内，将相关信息抄告相关城市

管理行政执法部门。

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对大型户外广告管理维护单位

违反大型户外广告设置许可决定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理决定

的，应当在作出决定后3日内，将相关信息抄告相关大型户

外广告设置审批部门。

第二十条 利用公共资源经营户外广告业务的，公共资

源经营管理单位应当采取招标、拍卖等方式确定广告经营单

位，公共资源经营管理单位依法自营户外广告业务的除外。

第二十一条 违反户外广告设置有关规定应当给予处

罚的，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。2011年6

月16日市政府发布的《青岛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青岛市人民政府令第212号）同时废止。


